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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赴海口旅客的温馨告示

尊敬的旅客：

您好！根据海口疫情防控要求，为方便您在各环节顺利乘机，请您务必仔

细阅读以下告示，并按照提示提前做好相应准备。

一、个人健康申报

1、如果您近期有发热（体温≥37.3°）、干咳等症状或者正在服用止咳药、

退烧药请主动报告工作人员。如您的体温≥37.3°禁止登机。

2、请您务必如实申报健康状况，不得采用服降温、止咳药物等方式隐瞒发

热、干咳等症状。

3、请您提前申领健康码（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或海南

健康码），并在始发站及目的站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。

国家政务服务健康码 海南健康码

4、如您的家庭成员无法使用手机扫二维码形式填报，可通过同行人员申请

“海南健康码”中的“家人健康码”。

5、如您因客观原因无法填写电子版健康申明，请告知地面人员和乘务员，

领取纸质版《健康声明》填写，并自行携带下机，以备目的站人员检查。

二、个人旅居史情况

1、请您提前通过如下方式查询近期旅行轨迹并截图留存（绿码），以备相

关部门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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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方式一：

申领健康码后点击核验通行大数据行程卡，具体操作示意图如下：

（1）海南健康码操作：

（2）国家政务服务健康码操作：

2）方式二：扫描行程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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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方式三：短信查询：

移动：CXMYD 发送至 10086，再依据回复短信输入身份证后 4 位；

联通：CXMYD#开户证件后 4 位至 10010；

电信：CXMYD#身份证证件后 4 位至 10001

2、如您近期有境外、境内地区旅居史，请您提前知悉以下疫情管控政策，

也请您如实告知工作人员。

境外管控

1.入境人员需严格落实“14+7+7”健康管理措施，即入境后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7 天

居家健康监测，7 天自我健康监测。14 天集中隔离期间，第 1、7、13 天开展核酸检测；7

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，第 2、7 天开展核酸检测；7 天自我健康监测期间，第 7 天开展核酸

检测。

2.其他省份入境未满 14 天的境外旅居史人员禁止进入海口。

3. 对满 14 天且不满 21 天的入境来琼人员

1）需持有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解除隔离证明，填写《海南省入境人员健康监测

承诺》，并配合地面人员完善入境旅客信息采集。《承诺书》原件由旅客携带，并交给美兰

机场查验人员。（重点为联系电话、来琼具体地址，没有住址的要写明所去的县市区）

2）入境不满 21 天来琼人员在航班落地后根据工作人员指引第一批次下机。落地后必须

主动申报并配合当地疫情防控工作，如未主动申报或不配合工作造成疫情防控影响，自行承

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3）入琼后，在海口或省内其他市县有固定居住地的旅客，相关单位将安排点对点专车

运送并落实居家健康监测管理；对于没有固定居住地的旅客，由口岸所在城市为旅客确定位

于本辖区的住所（指定健康服务点），并开展点对点居家健康监测管理。入境人员被管理期

间不应更换住所，直至入境满 21 天。

4. 14 天内有澳门地区旅居史人员

file:///D:/2021.6.1新工作/疫情防控/赴琼/入境人员健康监测承诺书.pdf
file:///D:/2021.6.1新工作/疫情防控/赴琼/入境人员健康监测承诺书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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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无境外其他国家/港台旅居史，也无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客填写《海南省入境人员健康

监测承诺书》，凭 7 天内的核酸阴性证明通行；未持有核酸检测证明人员，抵琼后第一时间

集中采样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，集中等待结果，费用自理。

2）如有境外其他国家/港台旅居史，或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旅客，按照相应管控政策执

行。

境内风险地区

管控

1. 高、中风险地区管控要求（具体涉及地区详见附表）

1）14 天内有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，在入琼口岸集中隔离 14 天，并于第 1 天和第 13 天

分别采样进行免费核酸检测。

2）隔离期满核酸检测阴性后，再进行 7 天的居家健康监测，结束时再进行一次核酸检

测。一旦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及时就医，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。

3）来琼前或到达后尽快且不超过 12 小时向乡镇（社区）或接待单位报备。

2. 涉疫区、非涉疫区管控措施（具体涉及地区详见附表）

1）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3 月 15 日期间，非涉疫区所有来琼返琼人员凭 48 小时 1 次核

酸阴性证明方可乘机；对于无核酸检测报告急需入琼（返琼）的人员，到达海口美兰国际机

场后在机场进行核酸采样检测。

2）涉疫区来琼返琼旅客必须持有 48 小时内 2 次（间隔≥24 小时）核酸检测阴性结

果报告方可办理乘机手续。

3）因旅居地区被确认为涉疫区未满 6 小时，而未能提供 48 小时 2 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

的来琼返琼人员，在美兰国际机场落地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采样后在机场等待结果；相关地

区调整为涉疫区 6 小时后，没有 48 小时 2 次（时间间隔≥24 小时）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

的不允许登机。

4）14 天内无涉疫区旅居史，同时从其他地区至涉疫区转乘飞机前往海口的旅客，如在

涉疫区滞留未超过 24 小时，则凭 48 小时一次核酸阴性证明，并在登机前签署承诺书，落地

后凭承诺书正常通行。注：同时适用于中转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的中转航班。

5）航班经停、中转涉疫区的来琼返琼人员，按以下要求实施防控措施：

① 购票时航程提示航班有“经停”点，且经停机场所在城市（一般指地级市）为涉疫区

城市，则从航班始发站登机的可正常通行，无需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。

② 购票时航程提示“中转”：即需换乘中转航班在涉疫区滞留超过 24 小时，如换乘属

于涉疫区的航班抵琼，按涉疫区航班入琼管控政策，须持 48 小时两次（间隔≥24 小时）核

酸检测阴性报告办理乘机手续。【以中转站（涉疫区）-海口航班计划起飞时间计算 48 小时

两次（间隔≥24 小时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是否满足要求】

6）涉疫区航班旅客或 14 天内有涉疫区旅居史来琼返琼人员，因天气等不可抗力原因导

致航班延误，按以下要求实施防控措施：

① 航班延误未超过 12 小时且未离开机场的来琼返琼人员，可凭原有 48 小时两次（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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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≥24 小时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通行。

② 航班延误超过 12 小时但未离开机场的来琼返琼人员，抵琼后免费进行一次核酸检

测，采样后即可离开。

③ 如果航班延误时间超过 12 小时，且来琼返琼人员离开机场进入涉疫区市内，须严格

执行 48 小时两次（间隔≥24 小时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通行。

7）离琼前往涉疫区 48 小时内返琼人员，须在省外进行一次核酸检测，凭核酸检测阴性

报告以及离琼机票/车票/船票等证明办理乘机手续。抵琼后在机场再免费做一次核酸检测，

采样后即可离开。

8）涉疫区名单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为准（一般指出现核酸检测

结果阳性人员的地级市）。例如：省指挥部发布某某市某某区为涉疫区，则 14 天内有上述

区域旅居史轨迹人员，按涉疫区管控，并非整个 XX 市全域纳入管控。

9）来琼前或到达后尽快且不超过 12 小时向乡镇（社区）或接待单位报备。由于目前政

策变更频繁，建议临近出行前拨打海南省政府热线 0898-12345 转 1 咨询，以政府热线回复

为准。国内其他涉疫管控地区及相关防疫政策仍按照省指挥部文件执行。

核酸查验

具体要求

1、48 小时内两次（间隔≥24 小时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具体要求：

① 48 小时的截止时间计算以航班计划起飞时间为准。

② 核酸检测时间以采样时间为准。如无法确定采样时间，则以核酸检测结果报告时间往

前推 6 个小时为准。

③ 关于两次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时间间隔≥24 小时。如两次核酸检测时间间隔超过 20 小

时，未超过 24 小时，须抵琼后在机场免费做一次核酸检测，采样后即可离开。两次核酸检

测时间间隔小于 20 小时的，不予以办理乘机手续。

④ 如核酸检测报告仅有日期，没有具体采样时间，可凭航班计划起飞前 2 天的核酸检

测阴性报告登机，抵琼后在机场再免费开展一次核酸检测，采样后即可离开。例如：航班起

飞日期为 10 月 3 日，凭 10 月 1 日及 2 日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登机。

2、涉疫区来琼返琼 3 岁以下（含）婴幼儿无 48 小时两次（间隔≥24 小时）核酸检测阴性报

告的，以其同行监护人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为准。

备注

1.海南健康码或国家政务服务健康码需为绿码。

2.无手机、无智能手机和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扫码的来琼人员，签署纸质版《健康声明》，并

携带至海口机场工作人员查验。

3. 非涉疫区管控范围的特殊人员：针对老年人（60 岁以上，含 60 岁，下同）、16 岁以下

儿童有同行人员，但无单独使用手机号码或使用非智能手机的，查验其同行人员健康码（其

健康码也可添加同行人员），并由同行人员签署承诺书，承诺 14 天内与其轨迹行程一致，

予以乘机，落地采样后放行。无同行人员、无单独使用手机号码或使用非智能手机的旅客，

签署承诺书，落地采样后等候结果，阴性放行。（承诺书需写明居住地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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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温馨提示

疫情政策会根据疫情情况动态调整，请旅客配合目的站机场实施落地后的

处置措施，具体处置措施以抵达机场时的政策要求为准。请您务必如实提供个

人信息，遵守机场相关政策法规，如故意填报虚假信息、隐瞒疫情高发区或境

外旅居史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，祝您旅行愉快，谢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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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海南省管控地区（1 月 31 日更新截至 22：30）

【高风险地区 6 个】 【中风险地区 52 个】 【涉疫区19个】
1天津市河北区望海楼街万福园7号楼
2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古贤镇
3北京市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
4北京市丰台区玉泉营街道黄土岗村
5北京市丰台区新村街道怡海花园社区
6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咕甜全球母婴
店（咕甜全球进口母婴生活馆）

1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南庭新苑北区
2 北京市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亿朋苑一区
3 北京市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西园社区
4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北广阳城大街8号
5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贞里社区安贞里
三区4号楼
6 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宏福园小区
7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全域（古贤镇除外）
8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翡翠山社区
9 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街红波西里21号楼
10 天津市河北区宁园街舒园里5号楼
11 天津市河北区王串场街汇仁云居7号楼
12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幸福村8组
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
果斯市雅馨小区
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
果斯市雅居小区
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
果斯市丁香湾小区
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
果斯市时代嘉苑小区
1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
果斯市北京路公租房2号楼
18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
19 河北省雄安新区安新县端村镇西堤东堤片
区
20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鸿福小区
21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千园小区
22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良运公司
23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环保局家属楼
24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二中集资楼
25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兴建大厦
26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龙泉文苑8号
楼
27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旗苑嘉园C区
28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馨怡纯粮油公
司
29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春龙农贸市场
30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五彩楼7单元
31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老妇幼院里3
单元

1 河南省安阳市

2 天津市河北区

3 北京市海淀区▲

4 北京市朝阳区

5 北京市房山区

6 北京市丰台区

7 北京市大兴区

8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

9 上海市奉贤区

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

克自治州

11黑龙江省牡丹江市▲

12北京市西城区▲

13 河北省雄安新区

14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

15 河北省廊坊市▲

16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

17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

18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

19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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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海融富华苑13
号楼
3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集资1号楼4单
元
34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鑫城小区8号楼
35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花园小区3号楼
36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阜宁雅居17号
楼
37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迎泽丽都三期
9号楼
38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绥芬河市阳光小区7号楼
39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邮政小区
40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春城小区
41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建业路151
号
42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漫寓公寓
43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冠新佳苑小区
44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春波小区
45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白马湖和院
46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小区
47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西苑小区
48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华城和瑞科技园
49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新浦苑
50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润泽院
51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桂花西路
262号
52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洞桥镇贤德村何村坞
168号


